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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11岁男孩拿压岁钱买手机
经判定超出其行为能力，调解后商家退货

本报3月3日热线消息(记者
董惠 通讯员 振华)高密一

11岁的男孩瞒着父母，用春节
收到的1200元压岁钱购买了一部
手机。发现此事的男孩家长想
退掉手机，但商家却称已售手
机无质量问题不能退。3日，记者
采访了解到，因该男孩偷买手机
的行为被判定超出其行为能力，
经调解商家最终同意退货。

今年2月18日，高密市区一
个11岁吴姓男孩用自己的1200元
压岁钱偷偷购买了一部“三
星”牌手机，上课玩时被老师
发现并告诉了家长。男孩父亲
吴先生生气之余，拿着手机找
到出售手机的商家，以小孩子
不懂事、家长不知情为由，要
求对方退货。

商家开始并不同意退货，

理由是当时男孩自己看中了手
机，自己并没有诱导男孩购买
手机，也没有推荐哪款手机适
合他使用，另外，自己也不知
道男孩的具体年龄。如果手机
本身质量没有问题，就不能退
货。2月28日，吴先生联系到高
密市消费者协会请求帮助。

经高密市消费者协会了
解，吴先生所述属实。《民法

通则》规定，“十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
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对
于11岁男孩拿压岁钱偷买手机
一事，消协认为，购买手机的行
为超出了其消费能力以及其独
自承担购买商品的后果和责任
的能力，购买手机的行为应该由

法定代理人即家长同意。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吴先生并不同意儿
子的消费行为，因此购买手机的
行为是无效的。此外男孩虽没有
说具体年龄，从体貌特征看仍能
判断出其是未成年人。在不影响
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商家应该予
以退货。

经过一番调解，商家最终
答应退货。

私家车路边随便停

公交车路中间停站

本报3月3日热线消息 (记者
李小凯 实习生 王文东)3日，市
民刘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位
于青年路上的广丰家居公交车停
站处，如今成了私家车停车场。
附近公司的不少送货车又经常占
用公交车站，公交车停车只能在
路中间停，市民在公路中间乘车
非常不安全。

3日下午，记者来到青年路广
丰家居公交车站牌附近发现，本
来就不宽的青年路在靠近威尼斯
科技广场的方向已经快变成“停
车场”，道路两侧被私家车占
满，几辆私家车刚好停放在广丰
家居公交站旁。“公交车根本没
法在站牌那停下，我们也只能到
路中间附近上车”，一位正在等公
交车的市民告诉记者，由于私家车
随便停在路边，占用了公交车道，
公交车只能在路中间停车。记者发
现，该路段车流量很多，市民跑到
路中间乘车非常危险。

正等待乘车的市民张先生告
诉记者，他每次在这个地方坐公
交的时候都会很小心，“经常有
电动车、小轿车从公交车后面超
车过来，很容易被碰着。”记者
采访得知，停靠在路两侧的私家
车车主大都是在附近上班的市
民。随后，记者注意到，一辆来
威尼斯科技广场送货的小货车直
接开进公交车站停下，此时有热
心市民提醒他们停在远离公交车
停站处，司机却说“放下货很快
就走”，记者在此处等候近一个
小时，小货车还没走，车卸货后
东西堆在路边，又加剧了站牌附
近的混乱拥堵。

记者注意到，途径广丰家居
站，有2路、9路、17路、28路、29

路等过路公交车，经常会有好几
辆公交车同时停站，前面的公交
车无法进站，后面的车也只能停
在路中间。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
在此停站的公交车司机，据几位
司机师傅介绍，这里的乱停放现
象以工作日最为严重，尤其是上
下班高峰期，“前面公交一停，
后面全堵了”，9路车的一位司机
师傅告诉记者。17路公交车上的司
机王师傅也抱怨说，他们一般没
法在广丰家居站靠路边停车，
“在公交车站旁边停的车离站牌
太近了，车开进去了没法开出
来，靠不到站肯定就不安全，不
过我们也没办法。”。

洗车费15元起步

车主公厕外“自助洗车”
本报3月3日热线消息(记者 于潇

潇 实习生 李玉静)潍坊洗车费15元
起步，不少私家车主打起了公厕洗车
的主意。3日记者经过走访了解到，一
些车主在下班路上或晚上，会特意到
公厕用免费的水“自助洗车”。

“很多司机在这里涮抹布擦车，
我们说也不听。”3日，东风街北海路
公厕管理人员向记者反映，随着天气
转暖，一些出租车司机借用公厕的自
来水，在路边洗车，尤其是夏天，这
种现象更为严重。并且在此洗车的司
机大多态度蛮横，管理人员劝阻也没
有效果。

2日下午一点，在蓉花路桐荫街路
口的一处公厕外记者看到，一位出租
车司机正在此擦车。他几次进入旁边
的公厕涮抹布，大约五分钟后，把抹
布扔到后备箱里，开车离去。3日下午
四点半，在潍城区向阳路上的一处公
厕外记者看到，一辆黑色的本田停在
这里，车主也拿着一块抹布在擦车。

私家车主刘先生说，现在洗车费
用较高，市区里洗车最便宜的也要15

元。但是不洗的话，最近雾霾天太
多，新车开上三四天也满是灰尘。而
自己住高层，提水洗车太不方便，为
此，自己偶尔也会借用公厕的水擦一

下车，“主要是擦洗车身，每个月会
到正规的洗车店进行一次大清洗。”

出租车司机杜师傅告诉记者，由
于公厕用水免费，许多建在马路旁
边、附近方便停车的公厕都会吸引一
些车主。

“因为我们这儿每个月用水用电
都有限制，司机们这样我们管理很
难。”公厕管理人员杜女士提到。记
者联系到潍坊市高新区建设管理局，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建管部门对
公厕的用水都有限制，不允许在此擦
洗车辆。一旦发现，工作人员会前来
制止，但目前并无强制措施。

轿车撞断电线杆后自燃
附近多个商铺断电

本报3月3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磊)
3月2日下午，在玉清街和友爱路路口
南侧，一辆黑色大众轿车将路旁的一
根电线杆撞断，随后起火自燃。消
防、交警、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赶到
现场救援抢修。记者了解到，此次事
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警方正在对事

故原因进行调查。
3月2日中午2点40分，热心读者丁

先生打来热线反映，在玉清街和友爱
路交叉路口的南侧，一辆轿车撞断路
边的电线杆，并且起火。随后，记者
迅速赶到现场，火势已经被消防队员
扑灭，现场的地上还有一些水迹，消

防车已经离开，现场被拉起了警戒
线。

记者看到，黑色大众轿车车头撞
在电线杆根部，电线杆从底部大约半
米处断裂，电线杆成45°向路中央倾
斜。轿车前部损毁非常严重，车盖掀
起，里面明显有燃烧的痕迹，右前侧
车头被撞进去一个大坑。同时，除后
车玻璃外，其余车玻璃全部破碎，地
上还有一地玻璃碴。

随后，事故轿车被装运到122事故
清障车上运离现场。但是，记者并没
有看到车主。“我在屋里就听见外面
‘哐’的一声，一看是辆轿车撞在电
线杆上了。“周围商铺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事故大约发生在2点左右，电
线杆被撞断，轿车开始冒烟之后就自
燃了。

同时，记者发现，电线杆被撞断
之后，周围多家商铺停电。现场已经
有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抢修。记者
从潍城交警大队获悉，车辆发生事故
时，车内只有一名司机，并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
查。 (线索提供人丁先生奖励线索费
100元)

图图片片为为事事故故现现场场，，车车辆辆撞撞断断电电线线杆杆。。

市民走到路中间乘车非常不安全

有的被“拦腰截断”，有的只剩下底座

街边垃圾箱频遭“黑手”
本报3月3日热线消息(记者 董惠)

原本为市民提供方便的垃圾箱，不是
被“拦腰截断”，就是直接消失了踪
影，只剩下底座。3日，市民刘先生打
来热线反映，市区内不少街边的垃圾
箱都遭到恶意破坏，让人痛心。

3日，记者来到和平路东风街交叉口
附近，沿和平路一路向南行至小商品城
附近发现，和平路上道旁连续近十个垃
圾箱，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现象。有的
垃圾箱盖被拆了下来，翻倒在旁边，过往
的行人随意往里面丢垃圾。有的甚至箱
体早已没了踪影，只剩下底座。

“这些沿路的银灰色垃圾箱都是

铁皮做的，底座被固定在地面上，比
较牢靠。从现在的损坏情况来看，人
为因素还是很大的。”家住附近的刘
先生告诉记者，和平路上平时人流量
较大，而且人员复杂，垃圾箱被破坏
情况较为严重。

记者随后走访了城区其他多条主
干道发现，不仅和平路，类似垃圾箱
被破坏的现象还有很多。在福寿街
上，一位环卫工人告诉记者，现在垃
圾箱被破坏、偷窃的情况时有发生。
垃圾箱被损坏，给平时的道路清洁也
造成很多不便。“福寿街上垃圾箱从
安装上以来，就经常遭到损坏，已经

维修、更换过很多次。主要还是市民
素质要高点。”对此，环卫部门也呼
吁市民应该提高公德意识，维护共同
生活的环境。

有有的的垃垃圾圾箱箱只只剩剩下下了了底底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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